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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苑东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

构（联席主承销商）（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相关文件的规

定，针对苑东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资格进行核查，出具本核查报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为国都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中信证券和国都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

承销商”。 

一、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一）发行人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 

2020 年 3 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

上市相关议案，决定召开股东大会并将该等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与授权 

2020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了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并在科创板上

市相关议案。 

（四）发行人关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的审批 

2020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高管与核心员工参加科创板 IPO 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发行人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设立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战略配售，

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的 10%（关联董事王颖、张大明、袁明旭、熊常健、

陈晓诗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二、关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和配售股票数量 

发行人本次发行股票的战略配售的相关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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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配售对象的确定 

本次发行配售的对象须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

指引》第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于企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其下属于企业；符合一定条件的证券投资基金；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符合法律法规、业务

规则规定的其他战略投资者。 

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确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股份限售安排以及

实际需要，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参与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信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为中信证券苑东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苑东员工资管计划”）等 2 名战略投资者。前述 2 名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

性详见本核查报告第三部分的内容。 

本次发行向 2 名战略投资者进行配售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

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六条关于战略投资者人数的规定。 

（二）战略配售的股票数量 

根据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制订的发行与承销方案的内容，发行人本次发行

初始共计向参与本次配售的 2 名战略投资者配售合计 4,513,500 股股份。发行人

本次发行股份规模为 3,009 万股，本次初始战略配售合计 4,513,500 股股份，占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15%，未超过 20%的上限，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 

上述战略投资者中，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预计其认

购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5%，即不超过 1,504,500 股；苑东员工资管计

划拟认购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10.00%，即不超过 3,009,000 股，具体

比例和金额将在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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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审核 

2020 年 6 月 10 日，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发布《科创板上市委 2020

年第 38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根据该公告内容，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召开 2020 年第 38 次会议已经审议同意苑东生物本次发行上

市（首发）。 

2020 年 7 月 29 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同意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584 号），同意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三、关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对象的合规性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战略配售投资者依照《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选取，具体标准为：1、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2、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二）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对象的主体资格 

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对象为中证投资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通过公开途径查询以及通过书面核查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等文件，中证投资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

/注册号 
91370212591286847J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资本 1,4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4 月 1 日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营业期限自 2012 年 4 月 1 日 营业期限至 不限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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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要人员 

董事：张佑君（董事长）、张东骏、方浩 

监事：牛学坤 

总经理：方浩 

中信证券核查了中证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

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法律法

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

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

应当终止的情形。中证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日，中证投资已经办理了 2019 年年报公示手续，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经营状态为“存续”。 

（2）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股权，中信证券系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三章关于“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中证投资作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

投资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的规定。 

根据《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的相关规定，中信证券自 2017

年起将其自营投资品种清单以外的另类投资业务由中证投资全面承担，中证投资

的合规与风险管理纳入了母公司中信证券统一体系。另经核查，2018 年 1 月 17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

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已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成为会员，接受协会自律管理。 

（4）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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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发行前，中证投资持有本

次发行前发行人 2.78%的股份。除此之外，中证投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重要关联方不存在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重要关联方股份的情况。中证投资

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及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亦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为其自

有资金。 

2、苑东员工资管计划 

（1）基本情况 

具体名称：中信证券苑东生物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设立时间：2020 年 7 月 20 日 

募集资金规模：13,560 万元（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参与认购规模上限：10% 

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设立情况 

苑东员工资管计划已于 2020年 7月 20日依法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的备案。 

（3）实际支配主体 

苑东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为中信证券。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管理人有权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独立

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财产；有权按照有关规定和资产管理合同约定行使因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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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计划财产投资所产生的权利；有权以管理人名义，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

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权属登记等权利；按照合同约定，停止或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

参与，暂停办理集合计划的退出事宜，终止本集合计划的运作；在不损害投资者

实质利益的前提下，管理人有权根据管理运作实际情况对集合计划管理运作过程

中的相关事项进行调整或补充明确，并及时予以公告；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股票的

表决权由管理人按照法律规定代表资产管理计划行使。”因此，苑东员工资管计

划的管理人中信证券能够独立决定资产管理计划在约定范围内的投资、已投资项

目的管理和内部运作事宜，为苑东员工资管计划的实际支配主体。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确认，并经核查，苑东员工资管计划系为本次战略

配售之目的设立，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

条第（五）项的规定，且均已按照适用法律法规的要求完成备案程序；苑东员工

资管计划的份额持有人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均与发行人或发

行人子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属于“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苑东员工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参与人员的书面承诺，参与人

员认购资金均为自有资金。 

（6）参与人员姓名、职务、认购金额： 

序号 姓名 所在公司
1
 职位 

认购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份额持

有比例 

是否为上市

公司董监高 

1 王颖 苑东生物 董事长、总经理 5000 36.87% 是 

2 袁明旭 苑东生物 董事、副总经理 600 4.42% 是 

3 张大明 苑东生物 董事、副总经理 600 4.42% 是 

4 陈晓诗 苑东生物 
董事、人力资源中

心负责人 
500 3.69% 是 

5 熊常健 苑东生物 董事、财务总监 350 2.58% 是 

6 陈增贵 苑东生物 副总经理 500 3.6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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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正品 苑东生物 副总经理 200 1.47% 是 

8 
HONG 

CHEN 
苑东生物 副总经理 100 0.74% 是 

9 
TIAN 

RONGLIN 
苑东生物 副总经理 100 0.74% 是 

10 王武平 苑东生物 董事会秘书 360 2.65% 是 

11 纪昌平 苑东生物 总经理助理 650 4.79% 否 

12 袁小军 苑东生物 总经理助理 600 4.42% 否 

13 朱家裕 苑东生物 
监事会主席、总经

理助理 
200 1.47% 是 

14 邓鹏飞 苑东生物 
监事、审计监察部

经理 
100 0.74% 是 

15 伯小芹 苑东生物 总会计师 100 0.74% 否 

16 袁鹭 苑东生物 组织发展部副总监 100 0.74% 否 

17 乔智涛 苑东生物 研发副总监 100 0.74% 否 

18 刘华 苑东生物 
化药研究部首席科

学家 
100 0.74% 否 

19 李波 苑东生物 
质量研究首席科学

家 
100 0.74% 否 

20 白小微 苑东生物 临床研究部副总监 100 0.74% 否 

21 戴华胄 苑东生物 
研发中心 BD 副总

监 
100 0.74% 否 

22 唐永 苑东生物 市场副总监 100 0.74% 否 

23 韩琳 苑东生物 生产总监 100 0.74% 否 

24 向永哲 苑东生物 化药研究部副经理 100 0.74% 否 

25 谷慧科 苑东生物 晶型研究部副经理 100 0.74% 否 

26 吴学银 苑东生物 立项部经理 100 0.74% 否 

27 陈芳 苑东生物 
知识产权管理部副

经理 
100 0.74% 否 

28 陈艳 苑东生物 制剂研究部经理 100 0.74% 否 

29 马育彪 苑东生物 质量研究部经理 100 0.74% 否 

30 叶启丞 苑东生物 中试研究部经理 100 0.74%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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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李淑云 苑东生物 证券事务代表 100 0.74% 否 

32 宋兴尧 西藏润禾 2 董事、总经理 300 2.21% 否 

33 吴甲宝 西藏润禾 营销副总监 350 2.58% 否 

34 朱少莲 西藏润禾 销售一部总监 200 1.47% 否 

35 罗哲俊 西藏润禾 销售三部总监 200 1.47% 否 

36 刘忠国 四川阳光 2 销售四部总监 200 1.47% 否 

37 彭亚愚 青木制药 2 生产总监 200 1.47% 否 

38 陈善才 青木制药 
项目拓展与营销部

总监 
150 1.11% 否 

39 方崇良 青木制药 质量总监 100 0.74% 否 

40 许辉 硕德药业 2 设备工程总监 100 0.74% 否 

41 李竹石 优洛生物 2 项目总监 100 0.74% 否 

42 熊玲 优洛生物 质量研究部副经理 100 0.74% 否 

合计 13560 100.00% - 

注 1：所在公司简称均与招股说明书一致，及“苑东生物”指“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西藏润禾”指“西藏润禾药业有限公司”；“四川阳光”指“四川阳光润禾药业

有限公司”；“青木制药”指“四川青木制药有限公司”；“硕德药业”指“成都硕德药业

有限公司”；“优洛生物”指“成都优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 2：西藏润禾、四川阳光、青木制药、硕德药业、优洛生物为苑东生物全资子公司。 

（三）认购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分别订立了参与此次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协

议约定了认购数量、认购价格及认购款项支付；甲方的权利和义务；乙方的权利

和义务；保密条款；违约责任；转让与放弃；通知与送达等内容。 

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认购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四）合规性意见 

中证投资目前合法存续，作为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符合发行人选取战略投资者的标准，同时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四）项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具有参

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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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东员工资管计划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备案号：

SLL367），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八条第五项

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类型，具备配售资格。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成立苑

东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战略配售已经过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中证投资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配售股票不存在《业

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其中《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为： 

“（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

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

还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

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员工持股计划和证券投资基金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

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四、联席主承销商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作为联席主承销商律师对苑东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战略配售资格的核查意见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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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

销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证投资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符合本次发行战

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向中证投资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配售股票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五、中信证券核查结论 

综上，中信证券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中证投资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符合本次

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和联

席主承销商向中证投资和苑东员工资管计划配售股票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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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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